附件2：

《北京市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细则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根据2025年12月30日发布并施行的《北京市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中关于制定评标专家库管理细则的要求，在征求有关行政部门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结合我市评标专家管理工作实际，研究起草了《北京市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细则》）。

二、主要内容

《管理细则》共分为八章三十七条，包括总则、评标专家入库、评标专家履职管理、评标专家培训、评标专家抽取和专家库共享、专家劳务报酬标准和支付方式、评标专家聘用关系解除、附则等方面内容。

《管理细则》对以下八个方面内容予以明确：一是明确细则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及相关行政部门和市区平台运行服务机构的职责。二是对进入专家库的条件和程序、聘期、信息变更、相关材料存档等工作做出细化。三是对评标专家履职考核工作开展做出原则性规定，后续还将另行研究制定履职考核管理办法。四是对在库评标专家日常培训及考核提出要求。五是明确抽取原则、抽取方式、请假及补抽、远程异地抽取原则等。六是将招投标和政府采购项目的专家劳务报酬标准及支付方式进行统一，两类项目均按照市级政府采购标准执行。同时，对专家工作餐、隔夜评标住宿、配合调查等做出了规定。七是依法依规对专家解聘情形及方式做出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增加了聘期内严重违纪或多次违纪解聘或不再续聘的规定。八是明确增选、续聘申请人对申请结果、评标专家对解聘或不再续聘结论有异议的申诉途径。


